國立臺灣戲曲學院第270次行政會議資料彙整表單
參、各單位業務報告：

	報告

單位
	內      容
	主席裁示

	總務處
	1、 本處近兩週採購案：

（一）106年10月13日上午10時，京劇團赴大陸河南演出「蔡文姬」技術器材設備租賃案開標。
（二）106年10月13日下午15時，綜藝團『2017年全國運動會開幕禮活動「租用氣球充填（氦氣）含器材技術及運費」』案議價。
（三）106年10月17日上午10時，106學年度國二、高二班學生公民訓練隔宿露營案開標。
（四）106年10月25日上午11時，嘯雲樓一樓術科教室「懸吊系統零件換新及保養」案開標。
（五）106年10月27日上午10時，京劇團赴成功大學演出「蔡文姬」技術器材設備租賃案議價。
（六）106年10月30日下午14時，綜藝團為辦理『「2017台積電運動會開幕演出」租用氣球充填（氦氣）含器材技術及運費」』案議價。
二、本處近兩週修繕維護案：
（一）內湖校區中興堂屋頂採光罩及木柵校區演藝中心側門玻璃及採光罩滲水修補。
（二）木柵校區學藝樓消防管線逆止閥鏽蝕損壞汰換。
（三）內湖校區音樂樓1至5樓廁所修繕工程。
（四）內湖校區中正堂、中興堂給排水改善工程。
（五）內湖校區戲曲樓中央空調主機溫控開關損壞修理。
（六）內湖校區嘯雲樓男生宿舍右側電梯鋼索更換修理。
（七）內湖校區音樂樓五樓會議室窗檯及屋頂防漏水工程。
（八）木柵校區演藝中心二樓屋頂平台防漏水工程。
三、為更新校門口車輛管制系統及路面重新鋪設工
程，訂於106年11月10日至106年11月14
日封閉校門車道（遇雨順延），教職員工及洽公
車輛請暫由總務處旁側門進出。
	


肆、討論提案：

提案一：為制訂本校「校園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及影像調閱辦法」及「校園監視錄影系統調閱與複製作業流程」，提請討論（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

一、依據本校106年5月24日第261次行政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

二、為避免有心人士在調閱監視錄影系統時，將監視紀錄交付媒體批露，而做出有損校譽之不當報導，故應制訂嚴謹之辦法及作業流程，以杜絕類此案例再次發生。
三、檢附本校「校園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及影像調閱辦法」及「校園監視錄影系統調閱與複製作業流程」（含申請表）草案各一份。
決  議：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園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106年11 月8日第270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目的)
	本校為健全監視錄影系統之建置、調閱與管理，以充分發揮其效能，防範不當使用及維護校園安全，並兼顧師生權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定義)
	本辦法所稱之監視錄影系統，係指本校各單位為維護校園人身、公物設施(備)及避免財物遺失、損毀所規劃建置之影像攝錄相關設備與系統。至監視錄影系統之管理，包括系統設置、維護、操作及影像調閱等。 

	第三條

(管理單位)
	本校各單位為維護辦公、教學空間安全，得自行規劃申請經奉准後，裝設監視錄影系統，裝設後應指派專人負責維護管理；至校區週邊及公共空間區域統由總務處規劃裝設與維護管理，並準用機密檔案管理辦法管理之。

設置單位對其設置之錄影監視系統，及錄影資訊之保管情形每月至少檢查測試一次，以維持其既有功能與正常運作。

	第四條

(保存期限)
	本校各單位監視系統所錄影音資料應予保密， 除不可抗拒因素外，應至少保存二週為原則，除因司法案件有繼續保存之必要外，至遲應於一個月內銷毀之。

	第五條

(調閱範圍)
	本校各單位或教職員工生因公物設備或個人物品遺失、遭受損害；或為調查校園危安事件；或司法、警察機關為調查偵辦案件需要得申請調閱影像內容，但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不得提供：

一、法令明文規定應保持秘密之事項。

二、有妨害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虞者。

三、有侵害他人隱私之虞者，但經該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申請調閱影像以目視查閱為原則。惟因保全證據而有拷貝留存之需，經司法、警察機關提出申請者不受此限制。

	第六條

(調閱程序)
	調閱監視錄影系統程序如下：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須先行繕填「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園錄影監視系統調閱複製申請單」，經所屬單位主管核章後提出申請，俟監視系統管理單位主管核准後由專人陪同調閱。 

二、司法、警察機關或當事人、利害關係人應會同司法或警察機關向本校監視系統管理單位提出申請，並經同意後辦理，有關證據保全，須由司法、警察機關提出申請。 

	第七條

(執行調閱)
	公務機關（構）依法行使職權調查之案件須調閱或複製者，應請該機關（構）備文，由業管單位簽陳校長核定後辦理。 

審核人員應就申請調閱或複製案件之事由、用途及該影音檔案資料內容，有無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先作檢視審核，再據以准駁受理。 

辦理調閱、複製或業管之單位對於各申請調閱或複製案件，應以專卷建檔列管，以備查考。 

電子媒體或獲報相關新聞報導，發現疑似有本校監錄系統影音檔案資料外洩之情事，應即依相關規定報告查明處理。

	第八條

(存檔)
	申請調閱監視錄影資料之書面文件應建檔存查。經申請調閱之監錄系統影音檔案資料傳遞、利用、註銷及銷毀，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處理。 

相關辦理人員或申請人對所處理、調閱或複製之資料，應予保密，不得恣意洩漏與傳播。如有外洩或為不正當使用者，依法追究相關責任。

	第九條

(保密)
	監視系統管理單位人員，對於處理監視錄影系統所攝錄儲存之資料，應予保密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如有發現不當使用情事，將依法追究並自負行政或民刑事相關責任。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園監視錄影系統調閱與複製作業流程

	作  業  流  程
	作業內容及注意事項
	使用書表

	





















	1、事件發生日起7日內填具申請表，並經單位主管核章後，向總務處提出申請。
2.1、受理及審核申請表並擬具辦理意見。
2.2、依申請調閱地點簽會所轄管理單位。 

3、協助審查並擬具意見。
4.1、陳送主任秘書核定。
4.2、通知申請人核定結果。
5.1、總務處會同管理單位及申請人調閱錄影資料。

5.2、視案情及調閱資料決定是否同意複製。
6、倘奉准複製，申請人應自備空白光碟片或硬碟並交由總務處協助拷貝。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園監視錄影系統調閱與複製申請表



	備  註
	依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園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辦法」制訂。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園監視錄影系統□調閱□複製申請表

年  月  日

	申請地點：

	調閱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至    時    分

	事由或用途說明
	

	是否需複製
	□不需要      □需要（請自備空白光碟或硬碟）

	申請人
	
	聯絡電話
	

	單位主管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批示
	

	調閱結果
	

	說明
	1、本表應於事件發生日起7日內填具，並經單位主管核章後，向總務處提出申請。
2、調閱或複製應陳送主任秘書核定；管理單位內部自行調閱或複製由單位主管決行。
3、如奉准複製，請自備空白光碟或硬碟並交由總務處協助拷貝。
4、管理人員事後應於調閱結果欄註記辦理情形。
5、本表應由總務處或管理單位專卷收存，備供查核。


1、填寫申請表








毋須會辦





2、總務處受理及審核申請





3、管理單位會辦





不同意





4、核定





同意





不須複製





5、調閱錄影資料





須複製





6、複製錄影資料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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